


第三章 考核内容和结果

首次参加中期考核但未达到合格的博士研究生，可转为硕士生培

养或退学，或申请参加第二次考核。 申请参加第二次考核的博士研究

生，经导师和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领导小组审核同意，首次考核

结果记为暂缓通过，首次考核后一年内必须完成重新考核，未 完成第

二次考核或第二次考核仍未达到合格的博士研究生，考核结果记为不

合格，分流为硕士生或退学

第四条 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由思想政治表现、 课程考试成绩、

研究能力或专业技术能力评估三部分部分组成。思想政治表现的考核

将结合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过程，考查研究生政治觉悟、 道德修养、

价值取向、 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情况； 课程考试成绩以专业或领域相关

的课程成绩为主 ；研究能力或专业技术能力评估是对研究生的学术水

平、 研究进展、 综合素质及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综合评估 。

第五条 学院根据学校安排每年组织两次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 。

中期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 合格、 不合格三级。

。

考核等级为合格及以上的博士研究生，其课程考试与研究能力评

估成绩均须达到合格标准。 对于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博士研究生， 专

家组应给出明确的未通过考核的理由和改进意见。中期考核结果公示

五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 由教学科将考核结果录入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

统” ,并将考核有关纸质材料存入博士研究生学业档案。

第六条 原则上所有博士研究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首次中




